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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法保护

王霁霞，高旭
（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，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）

摘　要：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，人工智能创作不断涌现，带来了诸如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作者、
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成为作品、是否需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收益应当归属谁等一系列法律

难题。从各国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来看，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主要有三种方案。然而，基于著作权法的立

法目的、避免法律体系陷入根本性动荡和维护人的主体性原则等原因，应当否认人工智能的作者身份，同时对生成式人

工智能创作物给予分级分类保护，即自动生成物进入公共领域，人类投入了独创性贡献的辅助生成物给予著作权保护，

利益归投入了独创性贡献的主体。因为只有坚持人的主体性，将著作权法的激励重点回归到对人的激励方面，才能在迅

猛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的思想和创造保留生长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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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　问题的提出
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

品、人工智能创作物在著作权法上的定位是什么，

是自人工智能开始进行文字、图像输出时就产生

的问题。在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
能出现之前，除英国、印度等国家外，美国、中国等

大多数国家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模式是将人

工智能视为程序设计者、拥有者创作作品的工具，

即人工智能创作物仍然作为人类或法人的作品予

以保护。自２０２２年ＣｈａｔＧＰＴ横空出世后，将人工
智能视为程序设计者、拥有者创作工具的模式受

到了极大挑战，因为程序设计者并不直接参与创

作物的产出，而用户可能只需要输入几个简单的

文字，就可以生成完整的论文、音乐、图画。生成

式人工智能（ＡＩＧＣ）对语言的产出使“文字就像
无尽的雨滴流进纸杯”那样以“涌现”的方式呈

现①。海德格尔曾说“语言是存在的家”，认为人

类能够开口说话是一个了不起的天赋。但生成式

人工智能的出现，似乎在语言方面打破了人类一

直以来的垄断。与此同时，人类正面临新一代前

所未有的科技革命浪潮，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这

一次科技浪潮的核心。面对颠覆性的生成式人工

智能，其涌现的创作物到底是不是著作权法上的

作品，我们是否需要给予其著作权保护，是一个较

为紧迫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给予其著作权法上的保

护，那么，人类的中心地位是否会受到动摇？而如

果无法对客观上存在的“人工智能的独创性表

达”加以有效保护，是否会消解其适用价值甚至

阻碍新一轮技术革命？② 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有必

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在著作权法上的保护

问题、模式进行梳理，确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

的性质，并明确未来的规制方向。

二　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
法保护难题

人工智能创作文字、音乐、图画，是近年来技

术不断发展的结果。在２０１７年，一位艺术家与人
工智能程序“Ａｍｐｅｒ”合作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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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创作音乐专辑《ＩＡｍＡＩ》。《福布斯》使
用“Ｂｅｒｔｉｅ”的人工智能来帮助记者写时评，《华盛
顿邮报》用“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ｆ”写作，创作了上千篇文章，
并获“优秀机器人使用奖”。

与之前的人工智能相比，２０２２年横空出世的
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，几乎已经
摆脱了过去人工智能的工具定位。生成式人工智

能在算法和程序上完全模拟大脑的神经元，被称

为人工神经网络（ＡＮＮ），让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
思考。在文字和艺术作品的输出方面，生成式人

工智能学习的不是素材的内容，而是风格。人工

智能通过大语言模型或素材训练，最终拥有的是

艺术家作品的风格和创意。只需要最简单的文本

提示输入，人工智能就可以根据从训练数据的创

意内容中学到的知识生成新的创意输出①。生成

式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可以用形象的过程来呈

现②（见图１）。

图１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

因此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打破了人类对“独创

性表达的垄断”，“思想—表达二分法”的适用价

值被消解③。具体来说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

在法律上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。

（一）要不要保护：人工智能是不是作者，人

工智能生成物是不是作品

一直以来，著作权法上作品的认定核心是

“原创”。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，作品的“原创”

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）一词包括两部分：独立创作和充分创

造，即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的，且作品必须具

有足够的创造性④。同时，著作权只保护表达，不

保护思想⑤，要求原创性的表达必须固定在有形

表达媒介上，几乎已经成了各国共同认可的划分

标准。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

物，会发现它几乎满足著作权法上的所有要件。

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缺少的只是人类作者这一

项，而其他均符合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要求⑥。

因此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法律上提出

的第一个难题是人工智能是不是作者。因为仅从

作品中心主义来看，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原创性上

已经达到了著作权法的保护程度，这也是一些学

者认为应当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人工智能生成物、

无论创造力来自人类或非人类都应当受到著作权

法保护的依据⑦。但如果给予人工智能和人类同

样的保护，或者将人工智能视为作者，又可能会带

来人类的去中心化危机。

（二）要保护谁：人工智能、程序员、开发者还

是用户
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人工智能时

代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或著作权保护问题是

比较容易界定的。哈佛大学米勒教授当时给出过

一个人们普遍比较认同的结论，后来被美国法院

在近３０个案件中广泛引用。一是人工智能生成
的内容有权获得版权保护；二是作品归属于人工

智能的使用者。理由是作品不应当因为人工智能

对表达的创造做出了贡献而被取消资格，人工智

能在创作中充当中介，版权法需要保护的是客观

的作品⑧。

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，人工智能参与创

作的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

过程无需人类过多参与，只需要向人工智能程序

提供最笼统的指令，它就能从中生成非常精致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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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的文章或艺术作品①。因此，按照传统的将人

工智能视为人类创作工具的理论框架，如果要保

护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，其作品的人类作者究

竟如何确定也是一个难题。因为从因果关系来

看，人类的输入或提示与最终生成的关系变得如

此微弱，以至于美国法院把直接因果关系让给人

工智能而非人类，无论是程序员、开发者还是最终

用户，与创作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不强烈②。

在贡献度区分方面，理论与实务界都很难对

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背后不同主体作出的实质

性贡献进行分类③。如果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

作权归于程序员或开发者，但按著作权法的规则，

计算机程序的作者对其程序代码享有版权，但对

程序的输出内容享有版权却没有法律依据④。如

果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于最终用户，但

用户在生成物的产出中仅贡献了指令，整个过程

是人工智能，而不是人，构思并创造了这种表达方

式⑤。就著作权法而言，仅仅向作者描述委托作

品应该做什么或看起来像什么的人不是共同作

者⑥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，改变了人类借助

计算机程序产出作品的逻辑，极大地淡化了人类

的作用，作品贡献力的因果关系变得无法确定，导

致确定保护谁也成了另一个难题。

（三）要怎样保护：是否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

创作物都受著作权法保护

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的第三个著作权法问

题是，即便要保护创作物，但是保护的范围怎么界

定？是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物都纳入保护，还是需要

对其进行界分？这些问题目前在学界和实务界均

有较大争议。如２０２３年美国著名的卡什塔诺娃案
件（Ｋａｓｈｔａｎｏｖｃａｓｅ）中，美国版权局没有认可卡什

塔诺娃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图片的版权⑦。

哪些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需要受著作权法保护

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需要厘清的问题。

三　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法
保护的三种现有方案

人工智能开始进行内容生成时，就已经引发

了社会关注。２０１９年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
（ＷＩＰＯ）发布的《关于知识产权政策与人工智能
的议题文件草案》中，归纳了面对人工智能创作

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几种实践模式：第一种是美国、

澳大利亚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处理方式，即必须

包含人类创造力才能获得版权保护；第二种是英

国、印度等国的处理方式，这些国家将作者身份授

予对创作有贡献的主体，包括人工智能；第三种是

日本的具体处理方式，奖励对作品创作进行投资

的人⑧。在理论界，学者也提出不同的观点，如我

国学者基本上分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予以保护的

客观主义路径⑨和坚持只有人类才能够成为《著

作权法》作者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瑏瑠。

综观各国的理论与实践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

创作物著作权法保护方面，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案。

（一）直接赋予人工智能作者或拟制主体

地位

最早将计算机生成作品与人类作品平等保护

的代表性国家是英国。英国在１９９８年的《版权、
设计与专利法》（１９９８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，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ｄ
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ｃｔ，ＣＤＰＡ）中规定计算机生成作品为
“缺少人类作者的作品”瑏瑡。印度版权局则承认人

工智能工具 ＲＡＧＨＡＶ是受版权保护的艺术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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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ｌｈａｄｅｆｆＪ，ＣｕｅｎｅＣ，ＲｅａｌＤＭ．“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ＦａｉｒＵｓｅ”，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＆Ａｒｔｓ，２０２４，１９（１）：１－５３．
Ｇｏｏｇｌｅｖ．Ｏｒａｃｌｅ，１４１Ｓ．Ｃｔ．１１８３，１１９６（２０２１）．
ＭｕｒｒａｙＭＤ．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ＩＡｕｔｈｏｒｅｄＡｒ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”，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ｗＪｏｕｒ

ｎａｌ，２０２３，４５（１）：２７－４４．
Ｓ．Ｏ．Ｓ．，Ｉｎｃ．ｖ．Ｐａｙｄａｙ，Ｉｎｃ．，８８６Ｆ．２ｄ（９ｔｈＣｉｒ．１９８９）．
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ｃｅ．Ｒｅ：ＺａｒｙａｏｆｔｈｅＤａｗｎ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＃ＶＡｕ００１４８０１９６）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．Ｇｏｖ／ｄｏｃｓ／ｚａｒｙａｏｆｔｈｅ

ｄａｗｎ．ｐｄｆ．
ＷＩＰＯ．Ｒｅｖｉｓ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Ｐａｐｅｒ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ｗｉｐｏ．ｉｎｔ／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／ｅｎ／ｄｏｃ＿ｄｅｔａｉｌｓ．ｊｓｐ？

ｄｏｃ＿ｉｄ＝４９９５０４．
冯晓青，李可：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客体中的地位》，《武陵学刊》２０２３年第６期。
王迁：《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》，《政法论坛》２０２３年第４期。
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．ｇｏｖ．ｕｋ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，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ｃｔ１９８８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．ｇｏｖ．ｕｋ／ｕｋｐｇａ／１９８８／４８／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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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共同作者①。爱尔兰与英国的立法类似，在

《２０００年版权及相关权利法》（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
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，２０００）第二部分第 ２１条规定
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被定义为由计算机生成的、没

有人类作者的作品。当然，由于人工智能本身无

法进行收益安排，因此，无论英国还是爱尔兰，都

同时规定了计算机生成作品的所有权收益归为创

作作品做出必要安排的人所有②。

部分学者也支持赋予人工智能作者地位或拟

制作者地位。如英国萨里大学教授莱恩·阿伯特

（ＲｙａｎＡｂｂｏｔｔ）强烈支持非人类作者和发明者享
有合法权利，他认为将发明权和著作权分配给非

人类是鼓励人工智能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创新方

式③。我国也有相当部分学者支持将人工智能作

为作者或拟制作者予以保护的观点，认为人工智

能生成内容与人类作品应当获得平等保护，可以

将人工智能拟制为形式主体并使著作权利益向人

类集中④。

（二）将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作的工具

将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作的工具是机器产生

以来各国立法和司法机构普遍采用过的做法。早

在１８８４年，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布罗－吉尔斯平
版印刷公司诉萨罗尼案（ＢｕｒｒｏｗＧｉｌｅｓ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
Ｃｏ．ｖ．Ｓａｒｏｎｙ案）就首次将版权保护扩展到摄影
作品，法院认为摄影师萨罗尼用来捕捉作家王尔

德形象的相机是帮助作者创作原创作品的工

具⑤。这一判决也被认为是为后来的摄影和电影

作品的版权保护提供的先例。我国法院在人工智

能兴起后的一些判决也体现了将人工智能作为人

类创作工具的理念。在被称为“中国 ＡＩ作品第
一案”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上海

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

案中，法院保护了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。法院认

为，原告通过Ｄ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计算机软件系统生成的
财经文章具有原创性，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

的保护条件，由于文章是由原告主持的多团队、多

人分工形成的整体智力创作完成，属于原告主持

创作的法人作品⑥。

（三）将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受雇作品

除了上述两种立法和司法上的解决方案外，

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理论解决方案。比较有代表

性的是将雇佣关系理论适用于人工智能生成物。

如卡林·赫里斯托夫（ＫａｌｉｎＨｒｉｓｔｏｖ）建议重新解
释雇佣原则中的“雇员”和“雇主”，将人工智能生

成物视为受雇作品，人工智能机器视为雇员，因为

其生成服务是由程序员或所有者雇用的，这样就

可以为创新型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版权保护激

励，也是解决人工智能作品进入公有领域问题干

扰最小、最实用的方法⑦。

四　人工智能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之
否定

综合上述解决方案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法律

带来的冲击，本文认为，在目前阶段甚至未来很长

一段时间，人工智能都不能且不应当成为著作权

法上的作者。

（一）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决定了“人”才是

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

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九条对著作权人的范围

进行了限定：作者以及其他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、

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。也就是说，我国《著作权

法》上的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及非法人组

织。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决定了人工智能相对于

人类而言只是作为手段存在，无法与人类享有同

样的法律保护力度。在人工智能可能消解人的主

体性时代，更需要强调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，以保

护“人”作为法律制度的终极关怀。在实践中，将

人作为著作权的必要要素之一，仍然是我国、美国

等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

院在２０１８年审理过一起引发世界关注的“猴子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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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ｕｋａｎｙａＳ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：Ｉｎｄｉ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ｓＡＩａｓ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ｄａｒｔｗｏｒｋ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ｐ．ｃｏｍ／ａｒｔｉｃｌｅ／２ａ５ｃｚｍｐｗｉｘｙｊ２３ｗｙｑｃｔ１ｃ／
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ｉｎｄｉ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ｓａｉａｓ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ｄａｒｔｗｏｒｋ．

ＰａｌａｃｅＶＭ．“ＷｈａｔＩ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ＷｒｏｔｅＴｈｉｓ：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”，Ｆｌｏｒｉｄ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，２０１９，７１（１）：２１７．
ＡｂｂｏｔｔＲ．“ＩＴｈｉｎｋ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Ｉｎｖｅｎｔ：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”，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，２０１６，５７（４）：

１０７９－１１２６．
徐小奔：《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平等保护》，《中国法学》２０２４年第１期。
ＢｕｒｒｏｗＧｉｌｅｓ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．ｖ．Ｓａｒｏｎｙ，１１１Ｕ．Ｓ．５３（１８８４）．
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［２０１９］粤０３０５民初１４０１０号民事判决书。
ＨｒｉｓｔｏｖＫ．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ｉｌｅｍｍａ”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，２０１７，５７（３）：４３１－４５４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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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”照片版权纠纷案。案件起源于一名野生动物

摄影师大卫·斯莱特（ＤａｖｉｄＳｌａｔｅｒ）将相机放在
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屿上，并设置了定期自动拍摄。

岛屿上的猴子按下相机快门拍了多张自拍，摄影

师将照片发表后遭到善待动物组织（ＰＥＴＡ）的抗
议，认为照片的作者是猴子而不是摄影师。上诉

法院最终认定猴子是照片的作者，但作品不享有

版权，因为猴子不是人类作者，没有资格拥有版

权①。在这一案件之后，美国版权局于 ２０２３年 ３
月１６日出台文件，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必须
有人类参与创作才能获得版权保护②；并强调版

权局不会注册由机器或单纯的机械过程制作的作

品，因为这些作品是随机或自动生成的，没有人类

作者的任何创造性投入或干预。

著作权应当赋予人类主体的道德依据被公认

为是洛克的劳动理论。财产权来自劳动，因此著

作权来自人的劳动创作。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

不管是否具有创新性，也不是劳动产生的，因此不

应当享有著作权。

从人工智能的制造目的来看，生成式人工智

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作为存在者的主体性和

独立性的工具与媒介，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仍然是

必要的③。从立法目的来看，著作权法有其特定

的立法目的和精神，目的是鼓励人类的创作，“以

人为本”是贯穿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④，著作权

法的立法目的决定了“人”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

核心。

（二）承认人工智能是作者将带来法律体系

的颠覆性动荡

承认人工智能的作者身份，在形式上可以一

劳永逸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问题，但这种

做法对现有法律体系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。

《著作权法》仅是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部分的一

个单行法，但《著作权法》的基本价值与精神要符

合《宪法》和一国整体的法律体系特点。承认人

工智能的作者身份，将带来法律关系主体的重大

变化———人工智能将获得法律关系主体资格。

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是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

内容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法律关系主体的变更也可

以看作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。在等级社会，

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法律关系主体，如古罗马只有

同时拥有自由民、男性、家父三个身份的人才拥有

人格（ｐｅｒｓｏｎａ）⑤，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。经
过上千年的抗争，到了《德国民法典》采用自然人

概念后，自然人才成为当然的法律关系主体。可

见，法律关系主体的变化，关系到人类在社会发展

中的地位，是一件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。一旦

将人工智能纳入作者身份，带来的将是法律体系

的根本性调整。正如凯林· 赫瑞斯托夫（Ｋａｌｉｎ
Ｈｒｉｓｔｏｖ）所言，将非人类作者纳入版权体系，将破
坏现行的法律体系，使问题多于答案，从而造成更

多的不确定性⑥。

因此，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，应当坚守

现行《著作权法》的基本原则，以人类主体为根本

原则，将作品权利配置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⑦，这

样才能避免法律体系的根本性动荡。

（三）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同等保护将消解人

的主体性

人的主体性是人类在轴心时期整体觉醒后思

考问题的重要起点。无论是普罗塔戈拉关于“人

是万物的尺度”的判断，还是苏格拉底提出的“认

识你自己”，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。中国古代“天

人合一”观念，强调的也是以人为中心去看待世

界。人的主体性第一次受到巨大动摇始于以工业

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，科学以迅猛之势

发展，整个世界呈现一种精致有规律的必然性，人

类似乎也只能沦为整个必然性规律中的一个链条

和环节。彼时康德等哲学家再次将人类对世界的

理解拉回人的主体性，提出人因拥有道德而不受

必然性规律限制，因而人是自由的，人是目的。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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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利华，王诗童：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客体性思考———兼论作品判定的独创性标准选择》，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（社会

科学版）》２０２４年第２期。
王迁：《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》，《政法论坛》２０２３年第４期。
尹田：《论法人人格权》，《法学研究》２００４年第４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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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当代学者认为，只有坚持科学技术向善原则，推

进技术负责任地创新，才能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

朝着促进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①，这

些都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的主体性看待历史和世

界的重要性。

关于科技发展带来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，

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不重视人的主体性可

能造成的危机，“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

贬值成正比”②。面对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，人

的主体性危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：机器

人不再是简单执行人类下达任务的工具，机器人

像人一样可以写诗、画画、制作电影。如果我们在

法律上再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的主体性，给予

人工智能作者身份，将极大消解人的主体性。

２０２１年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
布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》，突出强调了以人

为本、尊重人权和人类根本利益诉求等原则；２０２３
年１２月，联合国发布《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
理》（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ＡＩ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），再次重申以人为
本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③。因此，人的主体性是

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作品的必备要素，创作意图

和思想情感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④，这些只

有人类可以拥有，也是法律应当坚持的原则。

五　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分类分
级保护路径

人工智能不能作为作者，这是在目前生成式

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可能危及人的主体性背景下需

要坚持的法律原则。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并

非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，应当根据人类在人工

智能生成物中的创新投入程度进行划分，实行分

类分级保护。

（一）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归属公共领域
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，人工智能尽管

不作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，但也不适宜完全进入

公共领域。如２０１８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北

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案中，法院认为，计算机

软件智能生成物不构成作品，不意味着其进入公

共领域，可以被自由使用。软件使用者进行付费

和检索，为激励其使用和传播行为，应赋予其相应

权益。软件使用者也可采用合理方式在涉计算机

软件智能生成内容上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⑤。由

此可看出，法院当时虽然不认可人工智能生成物

的著作权，但也不认为其可以进入公共领域。后

来一些法院的做法是将人工智能视作程序开发

者、拥有者的工具，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

属于人或法人⑥。
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，人工智能生成物

大量涌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适宜的方式是先让

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归属公共领域，主要

基于如下理由。

第一，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缺乏著作权法保

护的基础。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类的创新，人工

智能自动生成物中，人类的创新没有体现，因此，

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不应受著作权法保

护，在创作完成之后自动进入公共领域⑦。

第二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量自动生成物如

果都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，将占据大量法律资

源。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较少的时代，可以将其作

为著作权保护，利益归程序所有者或使用者。但
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，自动生成物大量涌现，如

果都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，著作权法面临的将

是海量的“作品”，其中发生的侵权纠纷更将达到

司法资源难以负荷的程度。

第三，对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予以保护，并奖

励用户、程序员或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过度奖励，

也可能导致人工智能使用权的不平等⑧。

第四，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物进入公共领域并

不会抑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，也不会影响程

序开发者获得收益。一些学者担心人工智能生成

物进入公共领域会使程序的开发者得不到相应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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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

董扣艳，张雨晴：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哲学省思》，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２３年第４期。
马克思：《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，第４７页。
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．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ｐｏｒｔ：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ＡＩ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ｕｎ．ｏｒｇ／ｅｎ／ａｉ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．
王国柱：《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判定中的人本逻辑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２３年第１期。
北京互联网法院［２０１８］京０４９１民初２３９号民事判决书。
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［２０１９］粤０３０５民初１４０１０号民事判决书。
张金平：《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及侵权责任承担》，《南京社会科学》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。
ＰａｌａｃｅＶＭ．“ＷｈａｔＩ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ＷｒｏｔｅＴｈｉｓ：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”，Ｆｌｏｒｉｄ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，２０１９，７１（１）：２１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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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而影响行业发展①，或者可能限制人类运用先

进技术进行艺术创作②，但从现实情况来看，实现

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营利的方式并非通过生成物

的版权获得，而是用户付费获得，不将人工智能生

成的内容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不会影响对

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及收益获得③。

（二）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是否需要保护取

决于是否包含人的独特性创作

除了人工智能自动或自主生成物之外，现实

中大量存在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，即人类在其中

也进行了相应的构思和设计，只是借助人工智能

完成创作。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是否需要保护是

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对现有案例进行

分析，从中概括出判断的标准。

北京互联网法院 ２０２３年审结一起人工智能
辅助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案件。原告使用软件

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生成了涉案图片，被告的文章配图
使用了该图片。法院认为，从图片本身来看，体现

了与在先作品存在可以识别的差异性。原告通过

输入提示词、设置相关参数，获得了第一张图片

后，继续增加提示词、修改参数，不断调整修正，获

得最终图片，这一调整修正过程体现了原告的审

美选择和个性判断，体现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，因

此涉案图片具备“独创性”要件，受到著作权法

保护④。

另一个重要案例是美国版权局处理的卡什塔

诺娃漫画案，这个案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。

卡什塔诺娃（Ｋａｓｈｔａｎｏｖａ）运用 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程序创
作了一幅漫画并申请版权保护，美国版权局最终

驳回了申请，理由是：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程序并非卡什塔
诺娃控制和引导以达到其理想图像的工具，而是

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生成图像。因此，就版权而言，

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用户不是该技术生成图像的“作者”。
版权作品的“作者”是“实际形成图像的人”，是充

当“创造或主脑”（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ｏ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ｎｄ）的

人。而对程序进行文字提示的人并不“实际形

成”所生成的图像，也不是图像背后的“主脑”。

卡什塔诺娃也提出了辩解，认为她花费了大量时

间和精力，并对图像进行各种修改。美国版权局

对此的解释是：是否付出辛苦和努力不是版权获

得的关键，版权保护的关键是是否有最低分量的

原创性（ａｔｌｅａｓｔａ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）。在
本案中，卡什塔诺娃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这种

努力并不能使她成为图像的“作者”⑤。

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到，判断人工智能辅助生

成物是否需要给予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要素在于

人是否在其中投入了必要且充分的创作因素。可

以明确的是，仅仅提示文字或对自动生成的内容

进行一些小的修改和调整，不足以构成对作品产

生影响的原创性贡献。

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是否包括人的原创性贡

献、是否需要给予著作权法保护需要明确以下几

点：第一，作品中必须标明哪些部分由人工智能完

成、哪些部分由人类主体完成。即著作权申请人

需要举证证明自己完成了哪些贡献，并标明人工

智能完成的部分。第二，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

必须由人类设计和创作，即由人类构思并呈现的

作品⑥，人类可以运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或媒介，

但人类主体的贡献与作品的结果必须有某种必然

的因果联系。第三，目前阶段需要对人的创新要

素进行严格审查，不能认定输入文字提示等同于

构思作品，对生成内容进行小的调整不等同于原

创，必须是个人的创新成为呈现的主要原因，才能

认定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。否则极有可能出

现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以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

容的形式获得著作权保护⑦。

（三）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的著作权主体及

收益可归于贡献了独特性创作的自然人、法人

一旦明确人在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中有原创

性贡献，达到作品标准，则应当给予辅助生成物著

９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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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ＨｒｉｓｔｏｖＫ．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ｉｌｅｍｍａ”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，２０１７，５７（３）：４３１－４５４．
冯晓青，李可：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客体中的地位》，《武陵学刊》２０２３年第６期。
王迁：《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》，《政法论坛》２０２３年第４期。
北京互联网法院［２０２３］京０４９１民初１１２７９号民事判决书。
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ｃｅ．Ｒｅ：ＺａｒｙａｏｆｔｈｅＤａｗｎ（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＃ＶＡｕ００１４８０１９６）．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．ｇｏｖ／ｄｏｃｓ／ｚａｒｙａｏｆｔｈ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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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ｕｒｒａｙ，Ｍ．Ｄ．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ＩＡｕｔｈｏｒｅｄＡｒ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”，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，

２０２３，４５（１）：２７－４４．
曹博：《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规制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２０２４年第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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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权法保护。由于人工智能不能成为著作权法的

作者，因此，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的著作权主体及

收益可归于贡献了独特性创作的自然人、法人。

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此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

主体及收益主体的判断标准最大的区别在于：此

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主体归属于程序所有

者或开发者，如腾讯诉上海盈讯科技公司案①；但
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生成物著作权不归属程序

所有者或开发者，而是为作品提供了原创性构思

和贡献的用户。也就是说，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

阶段，判断计算机程序产出作品的所有权人标准

不再是程序所有权人，而是为作品提供了原创构

思和贡献的人。

结语

早在２００５年，美国发明家、预言家、现任谷歌
技术总裁雷·库兹韦尔（ＲａｙＫｕｒｚｗｅｉｌ）就出版了

一本有世界影响力的书 《奇点临近》（Ｔｈｅ
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ｓＮｅａｒ）。在书中库兹韦尔预言人工智
能继续发展下去会迎来奇点，即在某个时刻达到

强人工智能，迅速超越人类各个领域的顶级技能，

甚至全面超越人类，严重威胁人类文明②。到了

生成式人工智能席卷全球的今天，人类惊讶地发

现，人工智能已经变得几乎和人类一样聪明———

他们会表达、会创作，掌握海量的知识，他们能用

几分钟生成人类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论文、绘

画、电影……许多人惊呼：奇点已至，人类该如何

自处？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极大加深人

的主体性危机的当下，更应当重申和强调人类中

心主义立场，重申著作权法激励自然人创作的首

要价值③。只有坚持人的主体性，将著作权法的

激励重点回归到对人的激励方面，才能避免人的

异化加剧，也才能在迅猛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

时代为人类的思想和创造保留得以生长的土壤。

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
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

ＷＡＮＧＪｉｘｉａ＆ＧＡＯＸｕ
（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ｗ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，Ｃｈｉｎ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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